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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以落实安全责任为导向，以安全专项整治为抓手，以科技强安为手段，着力化解存量风险、防范增量风险，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为推进东至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二、目标任务
以实现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坚决杜绝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为目标，有序推进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持续推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不断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强化企业安全基础管理，切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紧盯有限空间、粉尘涉爆、金属冶炼和使用危险化学品等高危领域作业重点，严格监管执法，勇于担当作为，补短板，强弱项，努力开创全县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工作新局面。
三、重点工作
  （一）落实“两个责任”。一是严格落实部门和属地监管责任。突出加强规模以上企业和冶金等安全风险较高企业的监管执法检查。同时，充分运用安全生产考核、事故调查、约谈通报、警示提醒等手段，推动乡镇和大渡口经开区属地监管责任落实，切实解决工贸行业企业存在监管盲区和监管死角的问题。二是强化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进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专题各项要求，积极开展教育培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承诺、失信惩戒、安责险等制度。对企业存在责任制不健全、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未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为从业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品等问题的，依法予以查处，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开展“两次行动”。一是开展重点区域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建立科经、发改、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凝聚整治行动合力，持续对大渡口经开区、东流工业集中区、安东集团公司开展第三方安全诊断检查，深入开展安全风险评估。二是开展重大问题隐患清零行动。6月底前，对4家冶金企业所涉及的安全生产执法检查重点项事项问题和隐患全面整改清零；9月底前，作业人员10人以上涉爆粉尘企业和涉及有限空间作业场所企业执法检查重点事项所涉及的问题和隐患全面整改清零。
（三）深化“两项建设”。一是持续推动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计划创建5家规模以上工贸企业达到安全生产三级标准化水平。建立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台账，规范统一的规模以上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档案。二是深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全面建立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与政策性奖补、监管执法等挂钩，提高企业主动性、自觉性。2021年，力争实现工贸规上企业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统完成80%以上。
（四）抓好“两类培训”。一是抓好工贸行业安全监管人员业务培训。每周组织工贸行业安全监管人员进行监管业务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学习，定期安排监管人员参加国家和省、市应急部门组织的专题业务培训，切实破解安全检查查不出问题隐患的难题。二是抓好工贸行业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培训。11月底前，拟分三批次组织完成全县工贸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培复训工作，拟培训350人左右。
（五）强化“两种监管”。一是加强线上安全生产监管。运用监管执法信息平台、数据库和系统终端等手段，提升专业化、标准化水平。推动工贸高危重点企业进行“互联网＋安全生产”试点，启动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建设。二是加强现场执法检查监管。明确监管执法重点，把近年来发生过生产安全事故企业、金属冶炼企业、涉高危作业和未创建标准化企业列为重点监管执法对象，增加执法检查频次。紧盯节假日和关键敏感期等重点时段，采取专项巡查、综合督导、交叉检查、明查暗访、约谈督办、联合惩戒、关停处罚、通报曝光等形式，严惩非法和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坚持严格执法与指导服务并重，在重点行业领域“全覆盖”检查、其他行业领域“双随机”抽查的基础上，指导服务重点区域和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严格落实三项制度，规范行政执法文明用语和行为，认真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提高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
（六）严格“两项制度”。一是严格落实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要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严格落实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要求，聚焦新、改、扩建设工程项目，严格落实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监督管理；紧盯老旧企业，大力推进安全现状评价，进一步完善安全设施，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二是严格执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类工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

